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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刑罚 

  第 7.17.17.17.1 条规则 

  量刑 

1. 在根据第七十八条第一款量刑时,本法院应: 

 (a) 注意到根据第七十七条判处的监禁和单处或并处的罚金的总和必须反

映被定罪人应受的惩罚; 

 (b) 权衡所有相关因素,包括任何从宽和从重因素,并考虑被定罪人的情况

和犯罪的情节; 

 (c) 除了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所提的因素,除其它外,考虑造成的损害的程度,

尤其是对被害人及其家庭造成的伤害 非法行为的性质和犯罪所使用的手段;被

定罪人的参与程度;故意的程度;方式 时间和地点等情节;被定罪人的年龄 教

育 社会和经济状况  

2. 除了上述因素外,本法院应酌情考虑: 

 (a) 下列从宽情节: 

  不足以构成排除刑事责任的理由,例如严重的智力缺陷或受到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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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定罪人在犯罪后的行为,包括任何为赔偿被害人而作出的努力和与本

法院的合作; 

 (b) 从重情节: 

  以前因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或类似性质的犯罪而被定罪的有关刑事

记录; 

  滥用职权或官方身份; 

  在被害人特别孤弱无助的情况下实施犯罪; 

  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或多人被害; 

  犯罪动机涉及第二十一条第三款所提的任何理由的歧视; 

  上文未列,但因其性质而与上述情节类似的其他情节  

3. 如果存在一种或多种从重情节,证明被定罪人罪行极为严重,根据其个人情

况,可以判处无期徒刑  

  第 7.2条规则 

  根据第七十七条判处罚金 

1. 在决定是否根据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第 1 项处以罚金和决定罚金数额时,本法

院应断定监禁是否已构成足够惩罚 本法院应考虑被定罪人的财力,包括按第七

十七条第二款第 2 项发出的没收命令,及可能按第七十五条发出的赔偿命令 除

第 7.1条规则提到的因素外,本法院还应考虑犯罪是否为了,及在何种程度上是为

了牟取个人金钱利益  

2. 根据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第 1 项判处的罚金应为适当数额 为此目的,除上款

所述的因素外,本法院特别应考虑行为人犯罪造成的破坏和损伤,以及在犯罪所

得中占有的份额 在任何情况下,总额均不应超过以下数额:被定罪人的已知流动

或可变卖资产和财产,扣除适当数额以满足被定罪人及其受扶养人的金钱需要后,

所得价值的百分之七十五  

3. 本法院在判处罚金时,应给予被定罪人一段合理时间缴纳罚金 本法院可以

规定在该期间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  

4. 本法院在判处罚金时,可以选择按日计算罚金的办法 采用这一办法时,最短

期间为 30天,最长期间为五年 本法院应依照第 1和第 2分则决定总额 本法院

应根据被定罪人的个人情况,包括其受抚养人的金钱需要,决定每天缴纳金额  

5. 如果被定罪人不按上述条件缴纳判处罚金,本法院可以根据第 10.23 至第

10.28条规则并依照第一百零九条采取适当措施 如有持续故意不缴纳情事,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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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可以采取主动或应检察官请求,在确定已采取一切可用的强制措施后,作为

最终办法,延长监禁刑期四分之一或五年,以较短者为准 在决定延长刑期时,院

长会议应考虑判处的罚金和已缴纳的数额 延长刑期不得适用于无期徒刑 延长

的刑期不应使全部监禁时间超过 30年  

6. 为了决定是否命令延长刑期和延长的时间,院长会议应举行非公开审讯,以

取得被判刑人和检察官的意见 被判刑人有权得到律师协助  

7. 本法院在判处罚金时,应警告被定罪人,如不依照上述规定缴纳罚金,可能造

成根据本条规则规定延长监禁刑期的后果  

  第 7.3条规则 

  没收命令 

1. 根据第七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及第 6.1(e)条规则和第 6.21 条规则,分庭

在举行听讯考虑没收命令时,应听取有关查认犯罪直接或间接所得的具体收益

财产或资产及其所在地点的证据  

2. 在听讯之前或听讯期间,分庭如知道存在显然与上述收益 财产或资产相关

的善意第三方,应向该第三方发出通知  

3. 检察官 被定罪人和与上述收益 财产或资产相关的任何善意第三方都可以

提出相关证据  

4. 在审议了提出的证据后,分庭如确信具体收益 财产或资产是犯罪直接或间

接所得,可以下令予以没收  

  第 7.4条规则 

  罚金或没收财物转入信托基金的命令 

 在根据第七十九条第二款发出命令前,分庭可以要求信托基金的代表向其提

出书面或口头意见  

 


